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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平台销售机票却捆绑隐形增值服务，被判构成欺

诈；标着“安心退”的民宿住宿券，退款后却不能提现；

在线订酒店后突然被取消，再订发现“大涨价”……近

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线文化旅

游消费数据不断攀升，由此引发的消费纠纷不断增多。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

到，在线文旅消费行为涉及多方主体，受理案件主要涉

及参与在线交易的三方主体，包括消费者、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有平台存在利用自身技术

和信息优势，设置虚假优惠信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

形。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审判合理划定技术应用边界，

防范技术侵权风险。

价格欺诈诉求居多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4年春节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

元，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1.63万场，票房收入7.78亿元，

观演人数657.65万人次。上述消费多通过线上渠道获取

信息或者提前预订。

　　相较于传统线下消费，在线文旅消费在信息获取、

产品选择、预订退订等方面更具便捷性。在线文旅经营

者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建设、跨界资源整合、个性化服

务定制等推出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产品，在线文旅服

务已经成为文旅产业的关键环节。

　　北京互联网法院向社会通报，自2018年9月建院至

2024年年底，该院共受理在线文旅消费案件2052件。其

中，2022年135件、2023年447件，2024年增长至813件，案

件数量增势显著。此类案件中，90%以上案由为网络服

务合同纠纷，涉及在线文化和旅游信息查询、服务预

订、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95%以上的原告为消费者。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孙铭溪介

绍，在线文旅消费行为涉及多方主体，该院受理的案件

主要涉及参与在线交易的三方主体，即消费者、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案件涵盖在线文旅各个

消费场景，包括出行、住宿、演出门票、旅游产品预订

等，其中排名前三的是机票、演出门票、酒店在线预订。

  此类案件中，消费者的诉求类型主要分为：针对在

线预订产品的价格提出欺诈主张；针对退订服务条款

提出格式条款无效主张；针对服务内容与宣传不符提

出欺诈主张；针对合同变更未及时通知并提出退款主

张。另有少数当事人主张平台不当泄露个人信息致使

消费者受到诈骗。

　　孙铭溪介绍，此类案件中，超过半数以上案件以调

解或撤诉方式审结，达到了高效、实质化解纠纷的目

的。在以判决方式审结的案件中，部分案件驳回了消费

者的诉讼请求，驳回的主要原因是在平台已公示或披

露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且没有法定担责事由的情况

下，消费者仍然仅以平台为被告提起诉讼。

有平台用技术侵权

　　在网络消费中，平台可能存在利用自身技术和信

息优势，设置虚假优惠信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平台因

销售机票捆绑隐形增值服务，被判构成欺诈。

　　该案中，消费者王某在某公司运营的机票代销平台

上购买了一张机票。购票时，平台显示成人票票面价格

280元，机建+燃油费70元，另外可享受40元优惠，最终实际支付310元。王某在收到平

台提供的客票信息后，在航空公司官方软件上查询，发现机票实际票面价格为230

元，机建+燃油费70元，总计300元。经查，平台在向王某销售机票的过程中搭售了10

元的外卖服务包。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平台退还机票款并进行三倍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某公司作为平台经营者，有能力且有义务在用户的购买界面设

置醒目、清楚的提示语，以及是否勾选增值服务的选项。然而，其未明确向王某释明

其支付金额的构成情况和金额用途，王某在购买界面并不能清楚地知悉费用的支

出细节，也无法拒绝支付10元的额外费用。平台经营者主观上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

故意，导致王某支付了高于原机票价格的价款，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该案主审法官李文超表示，平台经营者有义务在消费者的购买界面设置醒

目、清楚的提示语和是否勾选增值服务的选项。平台经营者未明确向消费者释明

其支付金额的构成情况及金额用途，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应当认定平台经营

者构成欺诈，并应按照法律规定向消费者进行赔偿。此案的审理就如何认定平台

的价格欺诈行为、准确把握和适用法律规范提供了参考适用，对平台完善产品设

计、产品组合和产品宣传具有重要规范和指导意义。

　　北京互联网法院还审理过经营者销售机票款高于行程单显示金额构成欺诈

的案件。该案中，消费者在北京某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购买某旅行社销售的机票，

打印行程单后却发现行程单上显示的机票价格低于已经收取的费用，遂主张三

被告构成价格欺诈，应当进行三倍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机票销售方某旅行社收取的机票款高于行程单上载明的金

额，违反《中国民用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国内

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致使消费者陷入错误

认识，有违公平交易原则，构成欺诈，应当退还差价并按照机票款进行三倍赔偿。

  该院认为，平台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经营者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施的上述行

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在线文旅市场的健康发展。

依法规制侵权行为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吴娇介绍说，规范在线文旅市场秩序、切

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涉在线

文旅消费案件中坚持的基本裁判导向。

  她向记者举例，在方某诉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

认定某平台的演出门票退票政策包含了“同一购票人仅享有一次绿色通道权益”

“退票成功后再次购买不享有退票权益”两项内容，在消费者同时购买多张演出

票的情况下，不属于“退票成功后再次购买”的情形，上述格式条款应当作出不利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平台应当向消费者退还全部购票款。

  “在消费者对格式条款效力提出疑问的案件中，我们会严格审查格式条款内

容及格式条款提供方是否采用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判定格式条款内容是否对消费者发生效力。”吴娇说，

当消费者和经营者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先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当

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我们充分尊重经营者利用新技术引领行业创新发展、开展业态创新融合，

提高在线文旅数字化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智慧化的服务。同时，依法规制利

用技术手段实施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引导经营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进行产业创新。”吴娇说。

　　结合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议，平台经营者应积极履行

商家信息核验登记、产品内容审核管理主体责任，发挥保障信息安全、交易安全

主体作用。同时，应提高对下单后调价、搭售服务包、更换产品、大数据杀熟等违

法违规产品的监测、发现、判定能力，优化和完善商家违规管理措施。此外，还应

完善纠纷处理规则和流程，畅通消费者与平台、商家的沟通渠道。对平台自营业

务纠纷及时履行赔付义务；对非自营业务纠纷鼓励先行赔付，并通过平台公告、

商户指南、在线培训等方式帮助经营者提高化解消费纠纷的能力。经营者应诚信

合法经营，以显著方式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等信

息，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消费者应提升法律意识，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发生消费纠

纷后妥善留存证据，依法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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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米长钟乳石被撬出裂缝，钢钎卡里面
北京房山溶洞破坏状况再调查

  2024年12月30日，本报法治经纬版刊发《溶洞里，地上满是被砸断的钟乳石碎块》一文，实地探访了北京市房山区溶洞遭受严重人为破

坏的情况。报道发出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实际上，除了报道中提到的部分溶洞，目前房山溶洞群的多数溶洞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

现象，亟待保护。

  房山溶洞群的钟乳石被破坏程度究竟如何？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房山溶洞群的钟乳石资源？对此，记者近日再次前往房山区进行调查

采访。

□ 本报记者 陈磊

  一簇石幔倒垂在溶洞的石壁上，粗略一

数共有19根钟乳石的尖，每根都有断面；溶洞

石壁上留下多处石笋断面，甚至有钻孔及钎

撬痕迹……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

涞沥水村后面的棺材山上的一处溶洞——— 芙蓉

洞里看到的景象。

  芙蓉洞只是房山溶洞群中的一个。根据公

开资料，房山溶洞群是我国岩溶洞穴分布最密

集的地区之一，总计200多个溶洞，主要分布在

房山区内的大山里，洞穴密度之大、地质遗迹

和文化遗产类型之全，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

罕见。

  记者调查发现，在房山溶洞群范围内，多个

溶洞存在类似芙蓉洞的破坏现象，例如钟乳石

（具体包括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形态）被盗采、

敲断、掰断等，甚至有的溶洞绝大多数沉积物被

盗采后成了一座空洞。

  受访专家认为，目前国家法律层面缺乏对

溶洞资源明确的保护规定，导致房山溶洞群里

的半开发溶洞和未开发溶洞处于保护缺失状

态；对于房山溶洞群的科普宣教广度和深度不

够，相关基础设施和保护管理设施的完备程度

也不够。

  受访专家建议，为保护好房山溶洞群，在现

有重点保护个别知名溶洞的基础上，可以考虑

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对

整个房山溶洞群进行保护，依法明确溶洞权属

和管理体制，为房山溶洞群的管理和执法提供

制度保障和依据。

位置偏远难以看守

外来人员随意出入

  从涞沥水村村委会出发，记者与房山世界

地质公园洞察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乘坐村民张

文全的汽车，沿着宽约3米的盘山路向棺材山行

进。汽车在盘山路尽头停下，再往山上走，只能

靠步行。张文全带领记者走过一段几百米的碎

石山路，然后手脚并用爬过一段险要的断崖，下

到一个高约3米、宽约2米的不规则形状洞口前。

洞口被一道石墙堵住，石墙上部用白颜料写着

“芙蓉洞”三个字，下面开着一扇铁门，但门锁已

坏。石墙的右上部挨着山体，被捅开一个一米多

高、半米多宽的洞口。

  张文全对此十分无奈：“2012年以来，经常有

外来人员出入并砸断芙蓉洞内的钟乳石。为了

保护溶洞，村里多次出钱雇人砌了石墙封堵洞

口，但外来人员还是通过铰断门锁、扒开洞口的

方式进入溶洞。芙蓉洞位置偏僻，距离村子较

远，村里很难及时发现外来人员出入溶洞破坏

钟乳石。”

  从洞口跳进溶洞，穿过高约一米的窄小通

道后，记者一行进入一个相对宽阔的洞厅。厅

里有石钟乳稀稀疏疏地垂下来，有的几厘米

长，有的十几厘米长，长一点的石钟乳大多有

断面。

  “一看就是被外来人员砸断的。”张文全说。

  再往前穿过一段狭窄的通道，就进入一个

更大的洞厅，这是芙蓉洞里钟乳石形态分布最

多的地方，有石钟乳、石笋、石幔等，保持着原汁

原味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是破坏最为严重的

地方。

  在一处小断崖前，靠近洞壁的石钟乳绝大

多数被敲断，有的留下一截，有的只在洞壁上留

下截面。还有一处半米长的钟乳石已经被撬

出一条裂缝，一段钢钎卡在裂缝中。这里到处

是断掉的钟乳石留下的截面，景象触目惊心。

  张文全说，他前段时间进来巡查时还没发

现钢钎，估计是今年春节期间有外来人员进入，

砸、撬这块钟乳石没有成功，“下回再来就该把

这块撬下来弄走了”。

  爬上几米高的小断崖往里，洞体拐角处有

一簇石幔倒垂在溶洞的石壁上，共有19根石钟

乳，全被砸断了，有的断面陈旧，有的断面还是

新的。旁边有一个干涸的小潭，深约一米，一根

碗口粗、半米长的石笋横躺其中。水潭边上的钟

乳石多数被破坏，有的被敲断一截，有的被连根

撬走。

  志愿者指着石壁上一个截面光滑的圆孔

说，这估计是有人使用手持式电钻后留下的痕

迹，弄下来的钟乳石基本上被拿走了。

  “因为钟乳石触手可及，再加上溶洞位置偏

远，很难常年派人看守，因此破坏也最严重，容

易砸的钟乳石基本上都被砸断带走了。”张文全

语气中充满惋惜和无奈。他不理解，几万年甚至

几十万年才能形成的景观，外来人员可以参观，

为什么非要破坏呢？

沉积景观遭到破坏

地下宝藏变成空洞

  从芙蓉洞出发向东十几公里处，在房山区

黄院村旧址的后山上也有一个溶洞——— 黄院

洞。洞口安装有大铁门并上锁，在黄院村村民宋

永强的带领下，记者进入溶洞，走不远就能看到

一个十几米高的宽阔洞厅，再沿着溶洞内架设

的梯子爬到上一层洞厅，环视四周，石壁上只有

被敲碎后剩下的少数钟乳石。

  沿着溶洞内通道往里走，在一根碗口粗、底

部有裂纹的石柱前，宋永强介绍说，这根石柱根

部既有钻孔，又有膨胀水泥，应该是村委会采取

保护措施之前有人先在石柱根部钻眼，然后往

里面浇灌膨胀水泥，把石柱根部撑裂时又觉得

不满意，就没继续弄断。

  黄院洞往东北方向20多公里处，有一个王

婵洞。站在王婵洞洞口可以看到，洞壁上还有一

些小钟乳石，更多是钟乳石被破坏后留下的断

裂截面。再往里走，是一个独立洞厅，成人可以

站立，头顶距离洞顶还有约1米，洞厅中间有一

个石柱完好无损，但头顶上的一簇钟乳石全被

敲断。

  沿着洞厅往里走，地面上到处是碎石，有的

是碎岩石，有的是碎钟乳石。通道的尽头，则是

一个能容纳五六个人的洞厅，立在洞底的石笋、

悬挂在洞顶的石钟乳，都有断裂截面。

  王婵洞附近还有一个溶洞，洞口基本与地

面平齐，洞体里面非常宽阔，长度近百米，其中

既没有石笋，也没有石柱，基本上是一个空洞。

  芙蓉洞往西几十公里处，在一条干涸的河

谷边上，则是王老铺三清洞和蝙蝠洞。记者看

到，目前两个溶洞已经在洞口加装了保护门，村

中安排专人负责看管，当天未能联系上看护村

民，没能进入溶洞。

  据志愿者介绍，王老铺三清洞洞道目前是

一些户外团队热衷的打卡地，2021年，根据保护

需要在此修建防护门，但由于地处偏僻，经常有

外来人员撬坏锁具，目前由王老铺村自行上锁

管理。这些溶洞散落在房山区的群山中，但它们

都属于一个大的溶洞群——— 科学研究人员称其

为房山溶洞群。

  房山溶洞群中，目前有大小溶洞200多个，

其中大部分在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范围内，由溶

洞所在的属地村委会管理，属于半开发溶洞或

未开发溶洞，其余部分处于无人有效管理状态。

外来人员可以经常出入并采集溶洞内的石钟

乳、石花、石笋等，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洞内沉积

景观由琳琅满目的地下宝藏变成暗淡无光的地

下空洞。

极具科研生态价值

权属不清无人负责

  房山溶洞群是以岩溶洞穴为主，以其他地

貌遗迹和地层剖面、地质构造遗迹为辅的自然

遗迹，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等价值。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张远海介绍说，房山溶洞群保留了地质演化

过程中的信息，是非常完整的地质历史变化

记录；溶洞群是岩溶地下水系统的重要标识，

洞内暗河的分布对区域水资源管理非常重

要；溶洞内的沉积物，大多属于年代久远的寒

武纪，类型非常丰富，有月奶石、石葡萄、石

花、石笋、石柱等，极具观赏性，因此还具有旅

游价值。

  “房山溶洞群不仅是珍贵的地质遗迹，还是

洞穴动物的栖息地和避难所。”张远海说。

  公开资料显示，房山溶洞群的生态环境对

北京地下水的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房山溶洞群所在的大石河、拒马河流域是北京

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岩溶地下水系统通过调节

径流、净化水质，对维持区域生态平衡起到关键

作用。这些自然遗迹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一

旦遭到破坏，将可能永远消失。

  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

长翟秀敏分析认为，目前房山溶洞群多数溶洞

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多数半开发溶洞和未

开发溶洞的权属不清晰，溶洞归属国家所有还

是集体所有，没有明确；如果属于国家所有，归

属哪个部门管理，也没有明确。权属不清晰，导

致无人进行管理和承担责任。

  翟秀敏介绍说，在房山溶洞群中，未开发溶

洞处于野外深山沟谷之中，现有人力难以实现

经常性管护巡查；不在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范围

内的溶洞，更是处于无人管理保护的自然状态，

外来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即使钟乳石被破坏，也

无人发现和制止。

  “从科普宣教方面看，目前的广度和深度都

不够，导致公众对于溶洞保护的重要性、科学价

值缺乏了解，外来人员出于好奇和新鲜感敲走

一块钟乳石，或做出随手扔个垃圾等小举动，可

能没想到会对溶洞造成破坏和生态污染。”翟秀

敏说。

摸清家底登记权属

依法落实管理责任

  如何有效保护房山溶洞群？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洞察志愿者联盟的一位

专家认为，针对世界地质公园范围内的溶洞，管

理机构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保

护区日常管理、巡护监测、科学研究、科普宣

教等制度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和保护管理设

施，实现重点部位信号覆盖；配备无线电台、

无人机、卫星电话等管理巡护设备；开展信息

化智慧化建设，建立完善保护区管理保护信

息系统。

  翟秀敏认为，房山溶洞群具有极高的科研、

生态等价值，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经验，建议由北

京市立法机关针对房山溶洞群出台专门立法进

行保护，或者由北京市制定出台地方政府规章，

明确溶洞的权属及管理体制，为房山溶洞群的

管理和执法提供制度保障和依据。

  “岩溶属于地质遗迹，也可以由北京市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制

定地方实施细则，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她说，

房山区可以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将房山溶

洞群的管理交给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负责，管理

房山溶洞群范围内的所有溶洞，这有利于地质

遗迹的保护。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遗迹研究中心

主任张建平介绍说，在我国，地质遗迹的保护

管理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根据原地质矿产部颁

布的《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在国家层面，

包括溶洞在内的地质遗迹由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进行管理，如果地质遗迹位于各类自然保护

地（含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之内，则

由林草部门负责管理；不在保护区范围内的地

质遗迹，由自然资源部门进行管理。省一级或

以下层面，地质遗迹的管理职责分工与国家层

面相同。

  他认为，对于不在地质公园范围内的溶洞，

应该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管理，组织专业

队伍对溶洞资源的分布及现状进行系统调查，

摸清家底，登记在案，然后进行分类，采取相应

的管理保护措施。对不适合人类进入的溶洞，可

予以封闭；有旅游价值的溶洞，可以在旅游开发

中进行保护。

  “所有重要的地质遗迹都是不可再生自

然资源，所在地政府对此负有保护管理责任，

一些地方的地质遗迹资源（如溶洞）遭到人为

破坏，说明目前当地政府的管理还有不到位

之处，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地质遗迹资源

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应尽快切实采取措施，负

起管理责任。”张建平说。

  公开资料显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由当时的地质矿产部颁布，随着机构改革的推

进，地质矿产部合并为国土资源部，后来又演变

成自然资源部，但《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一

直没有修订。

  张建平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地质遗

迹保护管理规定》相关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应

当前社会发展，应该予以修订，或者上升到法律

法规层面，为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法律

法规依据。

漫画/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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